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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财购函〔2022〕527 号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做好组织参加
政府采购法颁布 20 周年知识
竞赛及征文活动的通知

自治区本级各预算单位，各盟市财政局，满洲里、二连浩特市财

政局，有关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已

颁布 20 周年，目前已形成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为统领，涵

盖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框架体系。为进一

步推动政府采购领域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学法、尊法、守法、用

法，由财政部联合中国财经报社主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

政厅（局）协助，共同举办“政府采购法颁布 20 周年”知识竞

赛及征文活动，各级财政部门、各预算单位、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供应商和评审专家等相关人员应积极参加。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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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内容

（一）知识竞赛。知识竞赛采用网上答题的方式进行。试题

范围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政府

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政

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活动

方案详见附件 1。

（二）征文活动。征文活动采用电子邮件投稿方式进行。征

文主题围绕展现 20 年来政府采购法治建设的发展历程、取得的

成就以及对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促进反腐倡廉、推动政府治

理、实现国家经济社会目标的作用；分析目前政府采购法治建设

中存在的问题及对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增强政府采购法律制

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意见建议。征文启事详见附件 2。

二、其他有关事项

（一）加强宣传、积极组织。自治区各级财政部门、本级各

主管部门要认真做好本次知识竞赛和征文活动的宣传组织工作，

积极组织动员相关人员参加，通过财政部网站、中国政府采购报

和新媒体（中国政府采购新闻网、中国政府采购报微信公众号及

APP），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网、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网站，内

蒙古政府采购、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微信公众号查询活动登陆平

台。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全国财政法治宣传教育第八个五年

规划（2021—2025 年）》要求，广泛宣传普及政府采购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提高相关人员对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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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水平。

（二）加大奖励、鼓励参与。自治区财政厅在财政部设立的

奖项基础上，对认真组织参赛单位和获得本次活动奖项的个人进

行再奖励。一是对参与人数排名前五的盟市财政部门和获得知识

竞赛优秀组织奖的单位予以表彰,并通报表扬。二是对参加知识

竞赛的个人视同完成政府采购培训学时。竞赛中得分满分的视同

完成 40 学时培训课程，得分 90 分以上的视同完成 30 学时培训

课程，得分 85 分以上的视同完成 20 学时培训课程，凡是参加竞

赛的均视同完成 10 学时培训课程。参赛者请仔细核对答案后生

成成绩单，成绩单生成后不得再次答题。三是对参加征文活动的

个人一律视同完成 20 个学时的培训课程。已参加过培训并获得

的学时可顺延至下一年度。

附件：1.政府采购法颁布 20 周年知识竞赛活动方案

2.“政府采购法颁布 20 周年——政府采购法治建设

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征文启事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2022 年 7 月 11 日


